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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1、基本信息

2023 年 12 月 28 日，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23 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

知” (国标委发〔2023〕64 号)，推荐性国家标准《涂膜颜色测量方法》获得批准立

项，项目编号为 20233193-T-606，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归口，由

国恒信（常州）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常

州环保涂料有限公司负责标准的起草工作，要求于 2024 年完成报批任务。

2、标准化对象简要情况

（1）概述

颜色是衡量涂膜美观度和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颜色测量对于涂膜的色彩分析、

产品设计、质量控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现状

GB/T 11186.1—1989、GB/T 11186.2—1989、GB/T 11186.3—1989 主要用于涂膜

色差的测量和计算，仍然存在比较多的使用需求。其中 GB/T 11186.2—1989、GB/T

11186.3—1989 被 GB/T 1766-2008《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GB/T

5237.3-2017《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3 部分：电泳涂漆型材》、GB/T 5237.4-2017《铝

合金建筑型材 第 4 部分：喷粉型材》、GB/T 5237.4-2017《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4 部

分：喷粉型材》、HG/T 3744-2004《云母珠光颜料》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引用。

（3）目的意义

GB/T 11186.1—1989、GB/T 11186.2—1989、GB/T 11186.3—1989 的标龄较长，

标准修订后能使标准的编写更为规范，使标准能得到更好实施。标准的修订不涉及设

备的重大改变，标准使用单位不需要更换或升级试验设备，因此不会提高相关单位的

经营成本。标准修订后能减少不同实验室间的颜色试验误差，有利于国内技术交流和

经济发展。

（4）当前国际水平

制定 GB/T 11186.1—1989、GB/T 11186.2—1989、GB/T 11186.3—1989 时，参

考的 ISO 7724-1：1984、ISO 7724-2-：1984、ISO 7724-3:1984 已经作废。这些国

际标准作废的主要原因是其内容与 ISO 和 CIE 共同制定的 ISO/CIE 11664-1：2019，

ISO/CIE 11664-2：2022，ISO/CIE 11664-3：2019，ISO/CIE 11664-4：2019，ISO/CIE

11664-5：2016，ISO/CIE 11664-6：2022 的内容有重复，而 ISO/CIE 11664 系列标准

均未转化为国家标准。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2024.2～2024.X）

（1）起草工作组

接到上级部门的标准项目批准立项文件后，标委会秘书处立即开始了标准修订的

前期准备工作。为使该标准的修订能充分体现先进性，邀请了来自涂料研究、生产、

检验、使用等方面的代表参加该标准的修订工作。为确保标准水平并考虑标准发布后

的影响和声誉，凡被邀请的企业均是具备管理规范、已有相当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等条件，且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在行业中能引领技术进步、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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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较高水平的骨干企业。标准工作组由国恒信（常州）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常州环保涂料有限公司、常州佳尔科仿真器

材有限公司、浙江鱼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桥油漆有限公司、浙江天女集团

制漆有限公司、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亘元涂料科技有限公司、标格达精密

仪器（广州）有限公司、冶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万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灯塔涂料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美巢集团股份公司等单

位组成。

（2）分工情况

经过协商，由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国内外相关标准资料的研

究，其他工作组成员负责行业调研并提供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工作组成员为李广

东、周文沛、孙建佩、温英杰、徐海涛、杨亚良、王磊、周洁、金炳华、王炳华、刘

传奇、李跃武、吴士弘、张和明、王崇武、苏纳、史建群、黄文、、沈宣辰、魏乃影、

钟丰平、袁梦、牛志强和闪晓刚等，其中李广东、周文沛、孙建佩负责标准的编制工

作，其他人员负责提供标准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3）调查研究过程（现状、重点问题、难点问题、解决方案）

为了使标准具有科学性、内容设置更加规范，缩小人员间测试误差，标准修订工

作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查阅了国内外有关色度学及颜色测量的标准、文献和仪器设备

等，并进行了深入详细的分析研究。特别对 ISO 11664-1:2019、ISO 11664-2:2022、

ISO 11664-3:2019、ISO 11664-4:2019、ISO/CIE 11664-5:2016、ISO/CIE 11664-6:2022、

CIE 015:2018 等国际上最新的标准及权威技术报告进行了细致认真的研究。以上标准

及技术报告与本修订标准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ISO 11664 系列的色

匹配函数相关数据保留位数更多，可使计算过程带来的误差进一步降低；（2）ISO 11664

系列包括了 CIE 1931 的 2°视场色度系统的详细规定，而本修订标准仅在注中提到较

少信息，并无具体规定；（3）ISO/CIE 还包括第 5 部分：ClE 1976 L
*
u

*
v

*
色度空间和 u’，

v’均匀色度标度图和第 6部分：CIEDE2000 色差公式的相关规定。

综合考虑实用性和科学性，色匹配函数保留位数方面差异留作工作组讨论会议的

讨论议题，由专家商议决定是否与最新的 ISO 标准保持一致。

实验研究表明：在明亮的条件下，人眼观察物体时，主要起作用的人眼细胞是椎

体细胞，它可以分辨物体的细节，不能分辨物体的轮廓，称为明视觉。在黑暗条件下，

人眼观察物体时，主要起作用的细胞是杆体细胞，它可以分辨物体的轮廓，不能分辨

物体的细节，称为暗视觉。椎体细胞主要分布在视网膜的中央凹附近，明亮的条件下

观察物体相当于观察远处的物体，形成了较小的张角。杆体细胞分布在中央凹的外围，

黑暗的条件下观察物体相当于观察近处的物体，形成了较大的张角。当视场角为 2°

时，物体的像恰好落在视网膜的中心椎体细胞最密集的区域。如下图所示，观察者的

不同视场角，观察远处和近处物体时，人眼不同功能细胞起到相对应的作用，在视网

膜上得以成像。CIE1931-XYZ 标准观察者的各个参数，都是适用于 2°视场的中央观

察条件（适用 10-4°视场），此视场角下观察物体，主要是人眼的中央凹椎体细胞起

作用。故小于 1°的极小视场的颜色观察和大于 40 的视场颜色观察条件，CIE1931-XYZ

标准色度观察者不适用。因此，为了适应大视场的颜色观察，人们在大量实验的基础

上，又建立了“CIE1964-XYZ 色度学系统”。在“CIE1964-XYZ 补色色度学系统”中观

察被测物体，既覆盖了视网膜中心的椎体细胞，也覆盖了视网膜中央凹周围的杆体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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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它适合于 10°大视场。人的眼睛在 2°的视场条件下，识别物体颜色的能力较低，

在 10°的视场条件下，判断颜色的精度和重现性较高。目前颜色测量大多采用 10°

的视场。

关于 ISO/CIE 11664 第 5 部分：ClE 1976 L
*
u
*
v

*
色度空间和 u’，v’均匀色度标

度图和第 6 部分：CIEDE2000 色差公式，由于目前原标准采用的是 ClE 1976 L
*
u
*
v

*
色

度空间已能满足实际涂膜分析测色的需求，ISO/CIE 11664 第 5 部分和第 6 部分内容

暂不考虑纳入。

（4）验证过程（或试验过程）[验证单位、验证（试验）内容、验证（试验数据分析）、

验证评价]

技术性内容无变化，不涉及验证过程。

（5）工作组讨论稿

根据收集的行业和专家的意见修改了标准草案内容，于 2024 年 3 月完成了工作

组讨论稿。

3 月 26 日下午进行了《涂膜颜色测量方法》标准工作组现场会议，共有 24 家企

业和研究机构的 40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对标准修订的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

对修订草案文本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结合会上讨论情况，主要进行了以下修改：

1）删除了前言中列项“a）修改了标准的编号”、“b）修改了标准的名称”；

2）第 1 章第 1 段中“本文件规定了”改为“本文件描述了”；

3）第 1 章第 2 段中“本文件只适用于”改为“本文件适用于”；“也可以按本文

件规定的方法”改为“也适用于”；“本文件不适用于”改为“本文件不适用于测定”；

“金属光泽涂膜”改为“金属光泽涂膜（含效应颜料涂膜）的颜色”；

4）第 2 章中删除“GB/T 1764 漆膜厚度测定法”；增加“GB/T 13452.2 色漆和

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

5）第 3 章中增加“光谱反射因数”、“光谱反射比”、“光谱漫反射比”、“白色”

等术语与定义；

6）条 4.2 中第 1 段中“色品坐标”改为“色度坐标”；

7）对文件中所有公式进行了编号；

8）对公式（1）~（5）中涉及的量的解释进行了修改；

9）删除了条 4.2 中注 2；

10）对表 1 中的数据进行了修改，与 CIE 15:2018 相统一,将表 1 移至附录 A 中；

11）删除条 4.2 最后一段；

12）条 4.3 中第一段描述改为“CIE 1976（L*a*b*
）色空间与 CIE 1964 色度系统

（见 4.2）相比在视觉上更均匀。本文件用 CIE 1976（L*a*b*
）色空间的色坐标 L*

、

a*
、b*

进行色差的评估”；

13）条 4.3 中“0.008856”改为“（24/116）
3
”，共 4 处；公式中“7.787”改为

“841⁄108”，共 3 处；

14）公式（8）中“903.3”改为“116（841/108）”；

15）条 4.3 中删除注；

16）原表 2 中，“107.34”改为“107.32”，与 GB/T 3978-2008 表 3 和 CIE 16

表 9.2 中数据相一致；

17）条 4.3 中最后一段中“以及坐标表示”改为“以极坐标表示”；



4

18）条 4.3 中“心里测验明度”改为“明度”；

19）第 5 章中第 1 段改为“用标准照明体 D65（对应于色温为 6500K 的昼光）进

行颜色测量”；

20）第 5 章中注改为正文，内容改为“用标准照明体 A（其代表钨丝灯的光，光

谱分布相当于 2856K 温度下的全辐射体）进行特殊同色异谱指数的色度测定（见 7.3）”；

21）对表 3 中的数据进行了修改，与 CIE 15:2018 相统一,将表 3 移至附录 B 中；；

22）第 6 章中删除 6.1.1、6.1.2、6.1.3，因在术语与定义中已进行描述；

23）第 6 章中删除 6.1 序号及标题；

24）条 6.2 序号改为“7”，后文其他序号顺延；

25）原条 6.2 中第 1 段改为“用于涂膜颜色测量的多种测量反射辐射通量的照明

和观测条件见表 4”；

26）原条 6.2 中表 4 标题及表中“光谱辐射特性”改为“光谱辐射度特性”，共 2

处；

27）原条 6.2 中表 4 中符号和表示列中表示方法与 CIE 15：2018 相统一；

28）原条 6.2 中表 4 中“漫射有光泽积分器的积分球”改为“漫射有光阱的积分

球”，共 2 处；

29) 原条 6.2 中第 4 段中“在 8/d 和 d/8”改为“在 8/de 和 de/8”；
30）原条 7.1.1.1 中“光谱光度特性”改为“光谱辐射度特性”；“使用光谱光度

计”改为“使用光谱光度计（8.4.1 或 8.4.3）或分光测色仪（8.4.2）”；

31）原 7.2.1.1 中“均用光泽吸收器”改为“均无光泽吸收器”；

32）原 7.3 中 “带有滤光器的三刺激值色度计，如果他们仅适用于 CIE 1931 标

准色度系统和标准照明体为 C 时，对试样三刺激值的测定。允许将标准色度观察者和

标准照明体结合起来使用。但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改为“早期设计的带有滤光器

的三刺激值色度计，仅适用于使用 CIE 1931 标准色度系统和标准照明体为 C 的三刺

激值的测定。如果采用三刺激值法得到颜色坐标，则允许使用这种标准色度观察者和

标准光源的组合，但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33）原条 7.4.1 中增加准确度相关描述及数据；增加光谱光度计相关要求；

34）增加滤光光谱光度计相关要求；

35）增加新设备“分光测色仪”及相关要求；

36）删除原条 7.4.3 积分器及相应内容；

37）修改三刺激值色度计相关要求的描述，使表述更规范；

38）原 7.6.2 中增加“二级标准可通过购买获得，也可自制。购买的二级标准的

量值应可溯源至国家计量机构。自制二级标准的材料、制备步骤和校验相关要求见

8.6.2.1 和 8.6.2.2”；

39）原 7.6.2.3 中“但应由硫酸钡标准对之进行校正”改为“但应由二级标准对

之进行校正”；

40）原条 8.1 中第 2段改为“根据第 8 章的规定，使用所要获得的信息的相应测量条件，

测定试样色坐标 *LT 、
*aT 、

*bT 和参考样色坐标 *
RL 、 *

Ra 、 *
Rb ”；

41）原条 8.1 中列项序号“h”和“i”分别改为“a”和“b”；

42）原条 8.3 中“心里测验明度”改为“明度”；

43）原条 8.4 中“ * * * *( ) 0T Ra b a b �R T ”改为“ *
,TabC ”，“ *

,abCΔ R ”改为“ *
,abC R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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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2 2
, ( )abC a b Δ T T T ”中“����，�

∗ ”改为“���,T
∗ ”，公式“

1
* *2 *2 2
, ( )abC a b Δ R R R ”中“����，�

∗ ”

“���,R
∗ ”；

44）原条 8.6 中“近白”改为“白色”

45）原第 9 章列项 h 中“近白色”改为“白色”。

46）其他编辑性修改。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标准体系和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一）国家标准编制原则（总体原则、特殊性原则）

本标准的修订遵循技术先进，接轨国际的原则，以“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

规范性”为目标。修订后的标准方便我国涂料生产方、使用方和检测机构进行涂膜分

析测色试验性能测试和比较，为我国涂料行业配方设计、颜色检测提供指南，能更好

的为行业服务。

（二）标准体系

目前涂料和颜料领域归口的现有标准 552 项，其中国家标准 334 项，其结构为基

础通用标准 18 项、产品标准 64 项、方法标准 206 项、管理标准 46 项；行业标准 189

项，其结构为基础通用标准 2 项、产品标准 153 项、方法标准 34 项、管理标准 0 项。

在研标准：国家标准 14 项、行业标准 11 项。

本项目为整合修订现行标准 GB/T 11186.1—1989、GB/T 11186.2—1989、GB/T

11186.3—1989，这三项标准项目在涂料标准体系中的标准类型属于方法，体系编号

为 01-005-01-03-02。

（三）确定国家标准修订主要内容的论据

1、与原标准的水平比对

本修订标准规定了测量涂膜颜色的术语，测量涂膜颜色坐标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测量方法，以及涂膜之间微小色差的定量色度评价方法。

本修订标准以 GB/T 11186.1—1989 为主，整合了 GB/T 11186.2—1989 和 GB/T

11186.3—1989 的内容，与 GB/T 11186.1—1989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 1 章，1989 年版的第 1 章）；

增加了颜色的测量试验方法（见第 8 章）；

增加了色差的计算方法（见第 9 章）；

增加了试验报告需包括的内容（见第 10 章）；

增加了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

与原标准相比，综合考虑国际上最新分析测色技术及理念和 GB/T 1.1:2020 标准

化编写最新要求，新标准技术性内容更准确，格式更规范，内容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更易于涂料领域相关方的使用。

2、技术路线

本修订标准以 GB/T 11186.1-1989、GB/T 11186.2-1989、GB/T 11186.3-1989 技

术性内容整合为主，综合考虑国际上最新分析测色技术及理念和 GB/T 1.1:2020 标准

化编写最新要求，使修订后标准格式更规范，内容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3、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无明显变化。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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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1、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报告

暂无。

2、技术经济论证

GB/T 11186.1—1989、GB/T 11186.2—1989、GB/T 11186.3—1989 主要用于涂

膜色差的测量和计算，仍然存在比较多的使用需求。其中 GB/T 11186.2—1989、GB/T

11186.3—1989 被 GB/T 1766-2008《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GB/T

5237.3-2017《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3 部分：电泳涂漆型材》、GB/T 5237.4-2017《铝

合金建筑型材 第 4 部分：喷粉型材》、GB/T 5237.4-2017《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4 部

分：喷粉型材》、HG/T 3744-2004《云母珠光颜料》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引用。新

标准发布后，将更好的为涂膜外观及性能评价提供依据，规范和提高产品质量，产生

良好的经济效益。

3、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修订和发布，将很好地适应我国涂料行业的发展形势，对指导生产者改

进技术配方、改善产品稳定性，规范和提高产品质量，适应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有着很

好的促进作用；本标准在全国范围实施后，将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一致性
程度、标准水平、对标情况）

制定 GB/T 11186.1—1989、GB/T 11186.2—1989、GB/T 11186.3—1989 时，参

考的 ISO 7724-1：1984、ISO 7724-2-：1984、ISO 7724-3:1984 已经作废。这些国

际标准作废的主要原因是其内容与 ISO 和 CIE 共同制定的 ISO/CIE 11664-1：2019，

ISO/CIE 11664-2：2022，ISO/CIE 11664-3：2019，ISO/CIE 11664-4：2019，ISO/CIE

11664-5：2016，ISO/CIE 11664-6：2022 的内容有重复，而 ISO 11664 系列标准均未

转化为国家标准。

与 ISO 11664 系列标准相比，本标准主要技术性内容更加注重实用性，针对涂膜

特点设置了具有针对性的技术细节。

标准修订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
性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与其它相关标准和强制性标准之间均

不存在矛盾之处。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通用试验方法标准，不涉及人体健康及人身安全，标准属性为推荐性。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在本标准实施前在行业内进行广泛宣贯，让相关单位和机构及时了解标准的

最新信息，熟悉新要求并能更好地应用于日常生产、流通和使用之中，推动标准的顺

利实施，以使该国家标准在今后得到更广泛的使用，促使我国涂膜分析测色方法更加

规范、科学，为涂料设计提供数据支撑，为涂料生产方、使用方、检测机构提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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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促进我国涂料行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该标准的修订，对引用该标准的产品本身基本无影响，因此建议标准发布后 6 个

月后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批准后，前版 GB/T 11186.1— 1989、 GB/T 11186.2— 1989、 GB/T

11186.3—1989 标准被代替。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